輸入行政規定彙編

貳、工業產品

十五、進口車輛原產地認定標準


	(一)進口貨品報運進口時須在進口報單上註明來源地名（產地或生產國別）。進口車輛之產地，係依照財政部與經濟部會銜發布之「進口貨品原產地認定標準」，由海關就申報進口之貨物及有關文件查明認定之（如型錄、說明書、原廠出廠證明等），但海關如認為有必要，或查驗認定不易者，得請納稅 義務人提供產地證明書作為參考資料。產地證明書並未限定簽署人之機關或職務，惟若係由官方機構核發者，較具公信力。原產地之認定如有疑義時，再由進口地關稅局報請關稅總局會同有關機關及學者、專家會商決定。
(二)進口車輛如自零件至成品均由出口國或地區所產製或裝配者，即以該國或該地區為其原產地；如車輛之裝配、製造或原材料涉及二個或二個以上國家或地區者，以該車輛產生最終實質轉型之國家或地區為其原產地（何謂實質轉型請參照「進口貨品原產地認定標準」第四條規定）。 
依據：
(一)財政部關稅總局八十七年八月十八日台總局驗字第八七一○六三四六號函
(二)財政部關稅總局八十八年二月二日台總局驗字第八八一○○七一三號函


